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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8日讯 8月7日，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湘潭市下
达“湘环督潭督〔2018〕1号至4
号”督办单，包括中央环保督察
向湘潭市转办的涉及采石场和
洗砂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 原湖南铁合金厂和联大锰
矿废渣堆场未达到整改销号要
求等问题。

锰矿废渣堆场
未达整改销号要求

在2号督察单中，记者看到
其督办内容为， 根据中央环保
督察信访交办问题和督察组现
场调查， 湘潭市湘乡市泉塘镇
三龙湾村、白托村（原）原湖南
铁合金厂和联大锰矿废渣堆场
问题未达到整改销号要求。

具体表现为： 废渣堆场的
工业废渣（电炉冶炼渣）常年堆
放在该村，总量约20万吨，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交办后一
直未得到综合利用和有效处
置。同时，该废渣堆场目前尚未
采取任何防渗处理措施和表面
掩盖措施， 渣场雨水淋溶液违
规排入堆场下游， 对周边环境

影响严重，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此外， 目前当地政府虽已计划
于今年8月31日前将该处废渣
全部清运，但还处于前期调研
和方案制定阶段， 治理进度严
重滞后。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要求湘
潭市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查处
理，于15日内制定整改方案，迅
速组织实施， 并将整治进展情
况及时反馈湖南省环保督察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时举一
反三， 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
面清理整治。

涉及畜禽养殖污染的
投诉也不少

在3号督察单中，督办内容
还包括， 去年中央环保督察期
间湘潭市涉及畜禽养殖污染的
投诉32件（含重复件），其中部
分信访交办问题未达到整改销
号要求。 具体表现有部分养殖
场未雨污分流； 部分养殖场的
收集、 贮存、 处理设施标准不
高，发生渗漏溢流现象；部分养
殖场的资源化利用不配套，清
理不及时，造成直排。

今年自省环保督察组7月
26日开通投诉电话和信箱以
来，截至8月4日，目前已经产
生畜禽养殖污染投诉19件（含
重复投诉件）。问题大多与去年
相似。

根据湘潭市提供的2018年
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畜禽规模养
殖场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任务清
单， 湘潭市的72家养殖场须在
今年9月底全部完工，而据督察
组核实目前仅完成7家， 不到
10%，任务严重滞后。

督察组要求湘潭市针对上
述问题，立即制定整改方案，并
迅速组织实施， 按要求完成治
理任务。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昌华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为
进一步提升“双公示”信息质量，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力
度，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
见》。意见指出“双公示”要加强个
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 建立完
善个人信息查询使用登记和审查
制度，防止信息泄露。意见提出，
要优化“双公示”工作流程，建立
“双公示” 工作第三方评估机制，
实现“双公示”数据的“全覆盖、无
遗漏”。（国家发改委官网）

在我国，“双公示” 是指对行

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作
出决定后上网公示的一种制度。
其中，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
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
经依法审查， 准许其从事特定活
动的行为； 行政处罚则是指行政
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 对违
反行政法规尚未构成犯罪的公
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行政制
裁的行政行为。

“双公示”制度是政府部门（行
政机关）贯彻“依法治国”的精神体
现，亦是“透明行政”的必须，这一制
度的开展，对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
立信用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有关“双
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即是对
“依法治国”“透明行政”“信息化
管理”等精神的即时回应，具有非
常强烈的现实意义。通读《指导意
见》，不难发现，该文件体现了如
下三条精神：

一是要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和
数据开放的力度。“双公示” 制度
的首要目标就是信息公开， 就是
数据开放，不首先承认这一点，或
无意识中忽视这一点， 都是本末
倒置或舍本取末。 正是居于这种
精神，《指导意见》 确立了“双公
示”工作中“公开是常态，不公开

是例外”的基本原则。
二是要建立“双公示”工作的

第三方评估机制，实现“双公示”
数据的“全覆盖、无遗漏”。第三方
评估机制的建立， 有利于督促相
关行政机关把“双公示”工作落到
实处， 使这一制度能够落地、生
根， 成为政府机关日常行政的一
个有机部分。 为构建信用奖惩联
合大格局、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查询
登记使用制度， 做好网络安全防
范工作。“双公示” 的首要原则是
公开， 公开不仅是手段， 也是目

的，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任何“公
示”制度中的“公开”都不是无限
的，必须严格遵循现有法律体系，
必须遵守一定的保密原则， 必须
依法依规查询信息以规避网络信
息风险并避免泄露国家机密等不
法行为的发生。

我们认为，在“假疫苗”、“毒
疫苗”事件发生后，“双公示”工作
的制度完善更显必要。 把“双公
示”制度扎根、落实，不仅可以有
力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对生
产和流通领域内的安全保障更具
有举足轻重的监督和威慑作用。

■本报评论员 张英

20万吨锰矿废渣常年裸露堆放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湘潭市下达第一批督办单，要求举一反三全面整治

本报8月8日讯 自7月30日
省环保督察组指出永州市零陵富
锰渣非法小高炉存在拆除不到位
问题以来，永州市零陵区迅速行动、
全面整改，截至8月6日下午，零陵区
46家非法小高炉已全部拆除。

50家小高炉企业
只有4家手续完备

零陵锰矿资源丰富， 但品位
低、粒度细、含磷高，且开采历史
较久（上世纪50年代）。宥于当时
生产力限制， 采用小高炉法生产
富锰渣是提升锰矿品位、 解决矿
石 出 路 的 主 要 途 径 之 一 。
2002-2007年期间，小高炉企业发
展到50家，只有4家手续完备、符合
产业政策，其余46家均在50立方米
以下，不符合产业政策、且手续不
全，属非法违规生产的小高炉。

2012年以来，受市场行情影
响， 富锰渣小高炉企业成本严重
倒挂，全部停产半停产。2017年，
零陵区根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
见和省市淘汰落后产能相关精
神， 已对所有富锰渣小高炉进行

了“两断一封一承诺”（断水、断
电、封存设备、签署不再生产承诺
书）处置。

46家非法小高炉
一周内全部拆除

7月30日，省第六环保督察组
到零陵区督察时指出“富锰渣小
高炉拆除不到位， 要立即整改，8
月15日前‘两断三清’拆除到位”。
当晚，区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迅速
从各乡镇、 职能部门抽调专门人
员组成5个排查小组、12个拆除小
组。

31日，区委、区政府召开非法
违规小高炉拆除部署会， 制定下
发了《零陵区清除非法小高炉工
作方案》， 明确8月6日前拆除到
位，8月10日前清理到位。 当天，
12个拆除小组分别由区级领导带
队， 迅速进企入户。8月4日46家
企业全部签订协议。 截至8月6日
下午，46家非法小高炉已全部拆
除，清理废钢800余吨、废渣2000
余吨，腾出土地200余亩。

■记者 和婷婷

本报8月8日讯 8月6日下
午，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接到群
众投诉反映， 湖南华菱线缆股
份有限公司内有烟囱冒蓝烟现
象。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立即向
湘潭市环保局紧急交办。 湘潭
市环保局立即将交办件转高新
分局。随后，执法组立即对恒大
小区楼房及华菱线缆公司内情
况进行核实。

其中， 在恒大小区靠近华
菱线缆公司旁的业主房， 执法

人员与物业人员一起核实到，
该厂区内租赁企业湖南湘辉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厂房有一烟囱
确有肉眼可见的少量烟气冒
出，但无法观测出烟气颜色。现
场能间歇闻到少量烟尘味。执
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拍照、 摄像
等取证工作。

在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
公司内， 另一组执法人员确认
该烟囱为湘辉金属制品公司烟
囱， 执法人员现场无法看见明

显烟气排除， 但能闻到间歇性
的烟尘味。

执法人员认为， 烟气必须
要采取有效除尘处理， 并在现
场对该公司提出要求， 必须对
厂区内的噪声、 废气立即拿出
整改方案，进行全面的整改。

下一步湘潭市环保局将针
对该公司所存在的问题， 督促
企业对所存在的问题尽快切实
整改到位。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谭文强

交办一周，零陵46家非法小高炉拆除到位

华菱线缆厂内“冒蓝烟”，湘潭市环保局责令整改

永州市零陵区46家小高炉拆除现场。 通讯员 供图


